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遞交臺灣存託憑證上市申請

本公佈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09(1)條而作出。

巨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本公司其中一
名執行董事兼主要股東鄭立育先生、前任非執行董事洪再進先生及本公司另一名股東羅
泰松先生（統稱「出售股東」）擬就於臺灣進行建議發行及發售最多60,000,000份臺灣存託憑
證（「臺灣存託憑證」）（「臺灣存託憑證發行」）向本公司臺灣存託憑證之存託銀行轉讓由彼
等實益擁有之不多於60,000,000股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.1港元之股份（「股份」），其中
鄭立育先生轉讓24,000,000股，而洪再進先生及羅泰松先生各18,000,000股。應出售股東
之要求並由彼等承擔有關費用，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一日，本公司就臺灣存託憑證發
行及安排額外臺灣存託憑證於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（「臺灣證交所」）上市向中華
民國中央銀行及臺灣證交所提出申請。

本公司不會根據建議臺灣存託憑證發行而發行任何新股或存託憑證。

有關臺灣存託憑證發行之詳情，包括臺灣存託憑證發行之規模和架構、出售股東根據臺
灣存託憑證發行將予出售之股份數目以及預期時間表，取決於（其中包括）臺灣有關當局
之審批及出售股東與包銷商達成之協議以及當前市況而定。於本公佈日期，上述各項均
尚未最後確定。本公司會於適當時候就臺灣存託憑證發行之任何重大發展另作公佈。

股東務請注意，臺灣存託憑證發行須經臺灣有關當局審批後方可作實，並不保證出售股
東會進行臺灣存託憑證發行。因此，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巨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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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，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一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鄭立育先生、鄭立彥先生、黃國光先生、謝萬福先生、羅榮德
先生及徐容國先生；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程嘉君先生、蔡文預先生及葉偉明先生。


